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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晋中市加快推进电动汽车产业
发展和推广应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现将《晋中市加快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2月23日
 
 
 
晋中市加快推进电动汽车
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晋政办发〔2015〕115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我市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发展电动汽车产业的战略部署，按照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晋政办发〔2015〕115号）的要求，坚持围绕优势创抓机遇、围绕机遇创造需求、围绕需求创新产业、围绕产业创优机制的方针，立足煤电能源优势，构建“煤—电—车”产业链，明确产业发展路径，强化组织推进措施，创优发展环境，加大电动汽车产业培育工作力度，加快推动充换电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大电动汽车市场应用领域和规模，构建创新能力强、产业化水平高、市场应用规模大的电动汽车发展格局，推动我市电动汽车产业建设和推广应用快速发展。
二、发展目标
（一）产业培育发展。依托山西新能源汽车·机械装备制造区，以电动乘用车、电动客车、电动专用车，新型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配件为重点领域，培育龙头企业，打造产业基地。到2020年底，晋中电动汽车产业基地基本建成，全市电动汽车生产能力力争达到10万辆以上，动力电池生产能力力争达到4亿安时。
（二）市场推广应用。到2020年底，在全市建成较为完善的电动汽车应用配套服务设施网络，产业支撑体系、政策支持环境，市场培育日趋成熟，推广应用电动汽车力争达到2万辆以上。
（三）充电设施建设。按照规划先行、标准统一、适度超前的原则加快推进充电设施建设。争取2016年实现公共服务领域、党政机关等区域覆盖，争取2017年实现全市全区域覆盖。2020年底形成覆盖全市、布局合理、高效智能的充电服务网络，满足全市电动汽车推广应用需求。
（四）创新能力培养。以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链为抓手，围绕电池、电机、电控系统、整车轻量化、系统集成等关键核心技术及领域推动产业技术创新。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研发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的交流合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省电动汽车各类平台和技术联盟建设。
三、产业发展重点及路径
（一）产业发展重点
 依托我市现有产业基础，按照“引进与培育相结合、整车与配套相协调、生产与应用相促进”的原则，推进电动乘用车、电动客车、电动专用车整车项目合作引进，以整车项目建设同步带动电控、电机、电池、充换电设施、铸造等配套产业的跟进发展。
（二）产业发展路径
1、电动乘用车：山西新能源汽车工业公司将充分利用企业的技术优势和我省支持电动汽车发展的产业政策，对已经建成的甲醇汽车生产线进行改造，使生产线同时具备电动乘用车和甲醇乘用车生产能力。到2020年底电动乘用车产能达到5万台规模以上。
2、电动客车、专用车：加快推进台湾青田电动车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氢燃料电动车项目和吉利新上电动客车生产线项目建设。争取2020年底电动客车生产能力达到3.3万台（氢燃料电动客车3万台、电动客车3000台），电动专用车生产能力达到2万台。
3、配套产业：围绕电动乘用车、电动客车、电动专用车项目建设，积极构建电动汽车产业链，加快推进电控、电机、电池、充换电设施、铸造等配套产业的发展。
四、重点工作任务
（一）推进产业发展
按照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路径和发展重点，充分利用现有产业基础优势和政策支持机遇，加快吉利、台湾青田电动汽车项目建设。推进与电动汽车配套相关的电池、电机、电控、充电设施等协作产业链项目建设，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壮大。
牵头单位：市经信委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
（二）扩大市场应用
1、城市公交领域新增或更新的车辆中， 2016年—2019年电动公交客车应用比例要分别达到50%、60%、70%和80%。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交通局
2、全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公共服务领域新增或更新的车辆中，2016年电动汽车应用比例不低于25%，并且逐年提高推广应用比例。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3、市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新增或更新的车辆中，2016年电动汽车应用比例不低于20%，并且以后逐年提高推广应用比例。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委
4、鼓励在农用、工矿作业、物流和旅游景区等领域推广应用电动汽车。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农机局、市经信委、市煤炭局、市商粮局、市旅游局
（三）建设配套设施
1、研究编制晋中市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纳入全市城乡建设规划。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住建局、市国土局、市规管局、市交通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网晋中供电公司
2、简化审批程序，完善用地扶持政策，加快推进用户居住地、单位及公共建筑、公交等停车场充电设施建设。2016年实现公共服务领域、党政机关等区域覆盖，2017年实现全市全区域覆盖，2020年底形成覆盖全市、布局合理、高效智能的充电服务网络。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住建局、市国土局、市交通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网晋中供电公司
（四）构建创新体系
1、围绕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链，鼓励企业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加强与高等院校、国内外研发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的交流合作，引进和培育高端研发团队，突破产业链中关键技术瓶颈，促进我市电动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配合单位：市经信委
2、积极参与省推动的电动汽车检测中心、电机和驱动系统试验中心、电动客车研究院及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联盟建设。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五）推动产业协同
1、在推进整车项目建设的同时，要同步推进电动汽车配套零部件制造企业发展，搭建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平台，推动企业间的协同合作，实现整车企业与零部件配套企业同步协调发展。
牵头单位：市经信委
2、支持多种汽车后服务领域模式的创新发展，鼓励产业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牵头单位：市商粮局
（六）创新商业模式
1、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领域，创新建设及运营模式。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网晋中供电公司
2、鼓励创新电动汽车商业运营模式，建立健全电动汽车融资、租赁、保险、物流、售后、电池利用等服务体系。推进“互联网＋”商业模式。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催生新兴消费方式。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商粮局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推进力度
发挥市新能源汽车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建立健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部门协调会商机制，及时协调解决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按照责任分工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确保把任务和政策落到实处，加快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
牵头单位：市新能源汽车领导小组
配合单位：市经信委
（二）落实完善扶持政策
1、落实国家和省级财政扶持政策，及时拨付各级财政补贴、补助资金。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科技局
2、设立市级产业扶持基金，支持我市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科技局等
3、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政策。对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电动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对符合《关于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车船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51号）要求的电动汽车免征车船税。
牵头单位：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4、将我市列入工信部《车辆生产企业与产品》公告目录的电动汽车产品纳入市推荐采购地方工业产品汇编，鼓励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机构等优先采购本市电动汽车。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委
（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1、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的信贷支持；鼓励各类投融资公司以股权投资、融资租赁等形式参与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工作；发挥消费金融公司作用，促进电动汽车产品消费。
牵头单位：市金融事务服务中心
2、积极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运用，支持电动汽车生产企业上市、挂牌融资，支持企业在规范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融资，用足用好公司债、企业债、私募债等融资工具。
牵头单位：市金融事务服务中心
（四）完善用电政策
落实《山西省物价局关于我省电动汽车用电价格及充换电服务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晋价商字〔2014〕366号），制定出台《晋中市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标准》。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五）差异化交通管理
1、对列入工信部《车辆生产企业与产品》公告目录的电动汽车实行分类注册登记。按照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启用专用号段的安排，对2015年及以前已上牌但未使用专用号段的电动汽车，免费更换为专用号段牌照；对列入工信部《车辆生产企业与产品》公告目录的电动汽车，在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时，免收新车牌证费用。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2、改进道路交通技术监控系统，通过号牌自动识别对电动汽车通行给予便利。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3、政府投资或利用国有资源设立的公共停车场、占用市政道路在市政道路两旁设立的停车场免收电动汽车停车费。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发改委
（六）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展览、学术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宣传国家及省、市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和电动汽车对节能减排的重要意义，普及电动汽车知识，推广先进运营模式，提高公众对电动汽车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营造有利于电动汽车推广应用的社会氛围。
牵头单位：市文化局、晋中电视台、晋中报社
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根据责任分工抓紧制定落实方案，细化政策措施，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加快推进我市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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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晋中市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
2016年行动计划
 
为促进我市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根据《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晋中市加快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行动目标
2016年，我市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的总体目标为：电力汽车整车项目和配套项目引进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形成5万辆以上产能；完成充电设施建设规划，全面推进设施建设，实现公共服务领域和党政机关区域覆盖；电动汽车推广应用争取突破500辆（标车）以上，各项配套政策及工作细化方案制定落实到位，为2020年全面实现既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奠定基础。
二、工作任务
为使全年目标落到实处，明确以下具体工作重点。
（一）制定出台实施细则，推动工作落到实处
1、编制完成《晋中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规管局、市住建局、市国土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交通局、国网晋中供电公司
时间进度：4月份完成，全年实施。
2、执行《山西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住建局、市国土局、市交通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网晋中供电公司
时间进度：4月份完成，全年实施。
3、编制完成《晋中市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链》并组织实施。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时间进度：6月份完成，全年实施。
4、制定出台《晋中市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牵头单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时间进度：3月份完成，全年实施。
5、制定出台《晋中市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考核办法》。
牵头单位：市交通局
配合单位：市经信委、市财政局
时间进度：6月份完成，全年实施。
（二）加快项目建设，推动产业发展
6、推进山西新能源汽车工业公司甲醇汽车生产线生产电动乘用车改造，形成电动乘用车生产能力。
牵头单位：市经信委
时间进度：2月份启动，8月底完成。
7、推进山西新能源汽车工业公司在现有场地新上年产3000辆电动客车项目建设。
牵头单位：市经信委
时间进度：2月份开工，全年实施。
8、推进台湾青田电动车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一期5000辆氢燃料电动客车项目建设。
牵头单位：市经信委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规管局，市国土局等
时间进度：3月底开工，全年实施。
9、做好参加全省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对接会企业筛选准备工作，积极组织企业参会，推进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同步发展。
牵头单位：市经信委
时间进度：6月份。
（三）加大推广应用，确保达到要求
10、全市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和公共服务领域新增或更新的车辆中，电动汽车推广应用比例不低于25%。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时间进度：12月份。
11、市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新增或更新的车辆中，电动汽车应用比例不低于20%。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经信委
时间进度：12月份。
12、全市新增及更换的公交车中电动公交车比例要达到50%。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交通局
时间进度：12月份。
（四）加快充电设施建设，保障推广应用
13、加快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实现充电设施公共服务领域、党政机关等区域覆盖。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发改委
配合单位：市住建局、市国土局、市交通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网晋中供电公司
时间进度：12月份。
14、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领域，创新建设及运营模式，推进“互联网＋”商业模式。
牵头单位：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发改委、市商务局
配合单位：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网晋中供电公司
时间进度：12月份。
(五)落实制定政策，优化发展应用环境
15、落实市级财政扶持政策，设立市级产业扶持基金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科技局
时间进度：3月份完成，全年实施。
16、落实山西省物价局《关于我省电动汽车用电价格及充换电服务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晋价商字〔2014〕366号），制定出台《晋中市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标准》并组织实施。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时间进度：4月份完成，全年实施。
17、电动汽车注册登记启用专用号段。对2015年及以前已上牌但未使用专用号段的电动汽车，依申请免费更换为专用号段牌照，免收电动汽车新车牌证费用。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时间进度：全年实施。
18、对电动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
牵头单位：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时间进度：全年实施。
19、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的信贷支持；鼓励各类投融资公司以股权投资、融资租赁等形式参与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工作；支持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挂牌融资。
牵头单位：市金融事务服务中心
时间进度：12月份。
    各县（区、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各牵头单位要按照工作目标任务内容，抓紧制定落实方案，方案必须明确目标任务，责任落实到人，按时间节点排出推进计划，采取有力措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推进落实。配合部门要积极主动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我市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2016年3月底前将方案及一季度工作情况报市新能源汽车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按季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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